
立法会：署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就「建议成立旅游局专责处理旅游事宜」   

议案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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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署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今日（五月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就「建议成立旅游局专责处理旅游事宜」议案的开场发言全文： 

 

主席： 

 

  旅游业是香港四大经济支柱之一，占本地生产总值 3.4%，与入境旅游相关

的总开支达 1,590 亿元。旅游业亦同时带动其它相关行业的发展，特别是运输及

航运业、酒店业、零售业和饮食业的表现与旅游业息息相关。政府相当重视旅游

业的持续发展。 

 

  本港有关旅游政策、宣传及监管的架构，多年来一直根据市场趋势及业界和

社会的共识在演变。香港旅游业议会业界自我监管角色的扩充、旅游事务署的成

立、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成立等，均是因应市场需要和旅游业界面对的挑战，经过

社会和业界的广泛咨询和讨论后所得的政策响应。 

 

  在政府现时架构中，旅游事务属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负责的政策范畴，由

旅游事务专员带领旅游事务署专责处理。当有关事宜涉及其它政策局或部门的工

作时，专员、常秘和局长均会协调解决。 

 

  旅游事务署负责制定政府的旅游业发展政策和策略，并统筹与业界的联系，

加强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在履行旅游事务署的各项职责时，该署一直与旅游业界

及香港旅游发展局、香港旅游业议会、酒店及零售业等保持紧密联系，听取他们

对香港旅游业发展和推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些业界和组织代表亦被委任为与

旅游有关的法定组织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以反映有关界别的意见。 

  

  主席，政策局的重组属于施政上的大动作。为了配合政府的施政重点，继续

以有效率和成效兼备的方式履行施政责任，政府在二○○七年重组政府总部的决

策局。该次重组距今只有两年，而每次重组也要一段磨合的时间。我们需要考虑

过于频密的重组，会否影响政策的执行和连贯性。正如谢议员指出与旅游有关的

政策范畴相当多，例如涉及航运及出入境政策等，要把这些都纳入一个政策局负

责未必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主席，如何在不断演变的环境中完善有关架构是我们和旅游业界需要共同面

对的挑战。我会仔细听取立法会的意见，并在稍后再作响应。多谢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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